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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济南市检察院提起的济南首例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经过法定开庭程序后，山东蓝
星清洗防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公司)当
庭表示对于自己的污染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并向公众赔礼道歉，将在限定期限内对污
染的土壤进行修复，如期限内不能完成修复
则承担鉴定报告中所评定的 98 万元的生态环
境损害费用。

7 年排放废水 490 余吨

2015 年初，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派驻王
舍人街道办事处检察室接群众反映：辖区内山
前、曹家馆两村地下水出现异味，疑似遭到严
重污染。历城区检察院遂将此线索作为公益诉
讼案件线索移交济南市检察院民行处。

历城区检察院移交线索后，济南市检察院
公益诉讼办案小组与历城区检察院迅速行动，
开展了对污染情况的大量调查核实工作，多次

奔赴污染厂区勘查现场，对厂区周边的环境进
行调查、走访、摸排，搜集污染的相关资料。

经调查，蓝星公司于 2006 年 7 月在郭店
办事处曹家馆村建设公司新址， 2007 年投入
生产，主要经营项目系对石油炼化换热器等
设备进行化学清洗和防腐，在对设备进行酸
洗和化学镍磷镀的过程中会产生含镍和含酸
废水。二者均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
的危险废物。

2011 年，蓝星公司在历城区环保局的督
促下建成污水处理设备，但未申请验收、运
行。在配套污水处理设施未通过环保部门审
核验收、环评手续未完善的情况下就开工经
营，并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
污水处理程序直接排放。另查明，在历城区
郭店镇辖区内企业，除蓝星公司外，无其他
生产经营活动涉及镍元素的企业。

济南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2008 年到
2015 年 5 月期间，蓝星公司通过市政管网和
未经过防渗检测的废水池，直接排放未经处

理的含镍、含酸废水共计 490 余吨，厂区内
部分土壤严重遭受污染，厂区地下水和周边
土壤受到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16 年 4 月 1 日，历城区法院依法判决
蓝星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犯污染环境罪，判
处蓝星公司罚金二十万元，法定代表人姬某及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固定证据将案件一查到底

根据环保法的有关规定，蓝星公司除了
承担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外，对于侵害公共
利益的民事责任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评估鉴定非常专
业，证据的调取又涉及多个部门，办案小组
先后到了环保、国土、发改委、工商、民
政、地质，还有曹家馆村委会等多个部门沟
通协作取得证据。与济南环境科学学会就污
染情况进行多次座谈，获得环境污染专业理
论支撑，为顺利起诉做了充足的准备。

济南市检察院经过认真收集固定证据，
对该案进行反复研究论证，认为蓝星公司对
于违法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为应当承担侵害环
境的民事责任。由于本案经过诉前程序，没
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提起诉
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遂层
报山东省检察院。省检察院认为符合起诉条
件，根据《山东省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
点实施方案》指定聊城市检察院起诉。聊城
市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人，指派检察员张
明，授权委托济南市检察院检察员陈晨出庭
参加庭审。这是济南市检察院办理的第一件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蓝星公司现法
定代表人在法庭上两次鞠躬致歉，并诚恳表
示：“将尽最大努力尽快修复环境污染造成
的损害，请求法庭给予一定时间，如果在规
定时间内不能恢复原状，将承担赔偿责任，
请社会各界予以监督”。

赵正杰 庞玥

“一年内修复被污染环境，否则赔偿 98 万！”
济南市检察院办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根据吴鹏飞检察长的指示要求和机关党
委《省院机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
方案》，近日，省检察院机关组织党的十九
大精神知识测试， 338 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测
试，其中， 141 名 40 岁以下党员干部在报告
厅统一闭卷测试。副厅级以上领导参加了测
试。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张振忠
到闭卷测试现场进行了巡视。

省检察院机关开展党的十九大知识学习
测试活动，目的就是通过全面系统地学习党
的十九大知识，加深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把

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进一步把全体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十
九大精神上来。各支部高度重视，把党的十
九大精神知识测试活动作为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采取支部统一组
织学习、党员干部自学和参加学习培训、专
题讲座等多种形式搞好学习，认真组织所属
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学习测试活动。

组织测试前，该院机关党委以习近平同
志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党的十九大通过的
《党章(修正案)》、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九大
作的工作报告、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见面会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
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等文件、曹建明检察
长有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讲话、中
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决议，吴鹏飞检察长在党组扩大会和机
关全体干警大会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讲话为主要内容，出了 150 道复习题，供广
大党员学习，为搞好测试做了充分准备。要
求全体党员提高政治敏锐性，严格考试纪

律，确有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测试的，择日补
考。各支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党员参加学
习和测试。本次测试，分开卷和闭卷两种形
式， 197 名 40 岁以上党员干部按照规定时
间，在各自办公室参加了开卷测试答题， 141
名 40 岁以下的党员干部在省院报告厅统一参
加了闭卷测试，经阅卷评分，最高成绩为 100
分，最低成绩为 95 . 5 分，总评成绩为优秀。
通过组织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测试活动，广
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十九大精神的
理解和把握，营造了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
神的浓厚氛围。 赵正杰

省检察院组织党的十九大精神知识测试

本报讯 12 月 14 日，省检察院召开巡察
工作部署动员会，驻省检察院纪检组、政治
部、机关党委、监察处、巡视办等 5 个单位
组成巡察组，对民行一处党支部开展为期 10
天的政治巡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省纪委
驻省检察院纪检组组长傅清卿作动员讲话，
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林树果主持。

傅清卿指出，此次巡察既是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推进全面从严治检的重要载
体，也是省院党组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的
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省检察院党组和
吴鹏飞检察长对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治检的高度重视，对民行一处工作
和全体人员的关心支持和厚爱。民行一处党

支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巡察工作的重大意义，
把这次巡察作为深入学习、自查自纠、改进
工作的有利契机，自觉服从巡察安排，接受
巡察监督。

就做好这次巡察工作，傅清卿强调，一
是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
上来。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认真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巡视巡察工作的新
要求，深入理解巡视巡察工作的方针、目标
任务和方式方法，始终牢记“四个意识”，
扎实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高检院和省院党
组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部署要求，思想上高
度重视，行动上快速落实，推进上形成合

力，确保各项巡察工作圆满完成。二是要切
实发挥好政治巡察作用。要深刻理解巡视巡
察工作的政治定位，坚定政治方向，注重从
政治上观察问题、归纳问题，从业务上查找
政治偏差，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真落实、
不走样、不打折，注意发现个性问题、找准
要害问题、深挖根源问题，突出巡察重点，
切实发挥巡察利剑作用；要坚持问题导向，
紧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党支部工作
开展、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要求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执行等重点，精准发现、
定点突破，深入调查了解，力求查明真实情
况，挖出深层次原因，提出标本兼治的对策
建议，确保巡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三是

要严格执行巡视巡察规定要求。巡察组要严
格巡察职责，牢记“有重大问题应发现而没
有发现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如实报告是渎
职”的要求，敢于面对问题，着力发现问
题，如实报告问题，用好巡察成果；民行一
处全体人员要自觉接受政治考核、政治检
验、党性会诊、廉政体检，积极配合协调，
强化政治意识，如实反映问题，营造良好的
监督氛围；民行一处党支部要牢固树立“整改
不力是失职，不抓整改是渎职”的观念，强化责
任，严肃整改；巡察组全体同志要严格落实各
项纪律特别是廉洁纪律和保密纪律，加强请示
报告，严格按程序办事，确保巡察有实效、人
员敢担当、纪律严落实。 鲁剑轩

省检察院召开巡察该院民行一处党支部部署动员会

为准确把握全市基层检察院建设情况，进一步健全完
善工作机制，近日，东营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新

建带领观摩组一行 50 余人，对所属 5
个县区院及其派驻检察室进行观摩调研
和评估验收，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查

找不足，在解决问题中全面推动“六型”基层院建设向更
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东检宣 摄

东营开展“六型”基层院建设观摩调研暨评估验收活动

本报讯 近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鹏飞主持
召开党组会议，及时研究部署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工作。

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作为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权威读本，全面掌握科学内涵和精髓要义，努力将学
习成果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服务
“四个伟大”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以实实在
在的举措为统揽“四个伟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确保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高检院指示要求在山东检察机关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刘超

省检察院召开党组会

部署落实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本报讯 12 月 20 日，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
敬波，省检察院未检处处长、员额检察官栾驭等一行三人代
表省院，到莱芜出席省法院魏洪帅故意杀人案二审庭审。

2016 年 5 月，上诉人魏洪帅因恋爱不成心生怨恨，经
预谋准备，残忍将年仅 16 岁的在校未成年人李某杀害。该
案严重破坏了校园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当地引起了十分恶劣
的社会影响。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魏洪帅死刑，魏洪
帅以杀人行为并非预谋为由提出上诉。

该案进入二审程序后，被害人家属在党的十九大期间多
次到省检察院上访，黄敬波要求要耐心细致做好接访工作，
平复被害人家属的心情，同时做到依法履职，加快办案节
奏。

黄敬波与办案人员深入细致地审查了卷宗，复核了关键
证据，提审讯问了上诉人，先后与一审公诉人、省检察院未
检处全体人员进行了座谈，针对该案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
充分交流论证，制定了周密细致的庭审预案。

二审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魏洪帅是否系预谋杀人”
展开激烈交锋。出庭检察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以事实
和证据，详细论证了魏洪帅从犯意产生、强化犯意、创造条
件、准备工具、实施杀人犯罪行为、犯罪后逃跑藏匿的整个
过程，有力驳斥了其上诉理由和辩护人意见，深刻剖析了上
诉人的严重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和应承担死刑判决的法
律责任，坚定提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出庭意见，取
得了良好庭审效果。

鲁剑轩

黄敬波到莱芜出席二审庭审

本版编辑 赵正杰 邮箱 jianxuan321@sina . com

本报讯 12 月 20 日下午，省检察院召开意识形态工作
联席会议，学习贯彻省检察院党组会议精神和吴鹏飞检察长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顾总结今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意识形
态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任务措施。省检察院党组成
员、政治部主任张爱军出席并讲话。

张爱军指出，今年以来，在省检察院党组和吴鹏飞检察
长的坚强领导下，全省检察机关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取得显著
成绩。一是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二是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四个意识”明显增强；三是检察人
员政治站位明显提高，在司法责任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试
点等重大考验面前保持了思想稳定、工作稳定和队伍稳定；
四是培养推出了一批重大先进典型，树立了检察人员形象，
提升了山东检察地位；五是新媒体工作有声有色，走在了全
国前列；六是舆情处置有力有效，产生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

张爱军强调，要不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
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这是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关键所
在。具体工作中，一是，针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进入人员转
隶交接关键阶段的新情况，加大思想政治工作力度，确保与
中央决策和省委、省院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二是，高度重视
各级“两会”期间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结合干警思想实
际，增强政治定力，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确保在政治
是非问题上头脑清醒；三是，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
一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批示，对照检查，
立查立改，防止出现反面典型；四是，针对元旦春节期间各
种矛盾纠纷多发易发的特点，做好敏感案件、涉众案件、舆
论关注度高的案件的处理工作，严防引发负面舆情；五是集
中学习中宣部、高检院关于规范网络行为的意见，使全体检
察人员全面掌握、严格执行，通过开展检查督查抓好落实；
六是，及早做好迎接意识形态工作年终检查的准备，努力走
在前列。

省检察院办公室，宣传处，侦查监督一、二处，公诉
一、二、三处，刑事执行检察处，法律政策研究室，机关党
委，监察处，山东检察编辑部，记者站，信息中心，培训学
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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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检察院召开

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

近日，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吴鹏飞对寿光市检察
院扎实推进“三项建设”和“六型”检察院建设的工作做法
作出重要批示：“寿光市院创新模式，夯实基础，建设‘六
型’基层院的作法很好，值得认真总结借鉴推广”。

据了解，近年来，寿光市检察院以“智慧检察”引领支
撑“品质检察”为抓手，创新打造以司法办案中心、学习教
育中心、公共关系中心、民生检察服务中心、信息技术中
心、警务指挥中心、干警活动中心和院训文化长廊建设为主
要内容的“ 7+1 ”基层院建设模式，各项工作走在了前列。
2013 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 2014 年被最高人民检察
院记集体一等功。 2014 年 8 月，成功承办全国检察机关基层

院建设抽样评估培训班并代表山东接受抽样评估。今年 10
月 13 日，成功承办全国检察机关基层院建设现场观摩会议
并做了典型发言，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及与会代表的
高度评价。

寿光市检察院创新规范司法模式，着力打造公信型检察
院。司法办案智能化。该院发挥信息化对司法办案的规范作
用，建设智能化司法办案中心，全面应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
系统、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物证信息管理平台、远程讯
(询)问庭审、司法办案全程留痕、智能语音识别系统等信息
化应用系统，刑事案件受理、卷宗和物证审查移送、文书送
达、人员换押、律师阅卷、案件审查、庭审示证、案件评查
等工作全部通过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运行，办案活动全
程留痕，监督体系不断完善，确保了司法办案规范化。司
法办案标准化。对业务、队伍、管理、廉政、事务等进行
全面自查，建立从业务受理到办结各环节全流程的制度规
定、时限要求、文书标准等司法办案制度规范 23 个，实现
司法办案流程化运行、规范化操作、精细化管理。该院引
入“标准化+”的发展理念被山东省标准化委员会和国家标
准化委员会确定为基层检察院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司法
办案透明化。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
约检察员等开展庭审观摩、派驻检察室观摩等活动，依法
及时公开司法办案依据程序流程结果，保障人民群众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群众满意度连续 5 年居寿光市政法机关首
位。

（下转二版）

吴鹏飞对寿光“六型”基层院建设经验作出批示
创新模式，夯实基础，值得认真总结借鉴推广

本报讯 日前，山东省检察院委托民意调查中心对各市
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进行民意调查。经统计， 2017 年度全
省检察工作群众满意度为 95 . 12% ，较 2016 年提高 0 . 38 个
百分点，连续 5 年稳步提升。该院适当增加了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律师的访问数量，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检察工
作，共调查成功样本 2 . 5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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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检察工作

2017 年群众满意度达 95%


